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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 01 月 12日，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的修订。 

一、本次修订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

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规定。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列入投票征集人。 

我公司《公司章程》中未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

护机构列入征集人。为完善公司治理，现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做补充，故对《公

司章程》修改。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十一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

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

决。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

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上

市公司股东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

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

第六十一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

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

决。征集人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

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上

市公司股东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

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信息。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披露信息。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

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

理人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

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

署。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

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

理人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

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

署。 

七十四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但是，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

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七十四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但

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

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

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

东权利。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

以配合。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

票行为设置最低持股比例等不适当障碍

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除以上条款修改外，其他条款不变。此次章程变更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工商机关申

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备查文件 

1.高鸿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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